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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瓦房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通知

各科室、各部门：

《瓦房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经局（分公司）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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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7日
（可公开）

  瓦房店市烟草专卖局办公室           2019年12月17日印发

瓦房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合理布局烟草制品零售点，维护良好的卷烟市场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合理布局是指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辖区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方便满足消费者需求等实际情况，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指经申请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瓦房店市行政区域内的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
第五条 申请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六条 零售点同方向之间的距离一般应达到10米,不同方向之间的距离一般应达到10米。
第七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距离限制，可以设置一个零售点：
（一）星级宾馆、星级酒（饭）店；
（二）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含）以上，以出租柜台（摊位）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大型商场、购物中心,按楼层、区域划分，每个楼层的每个区域可设置一个零售点；
（三）统一标识、统一名称，店面数量达到10个（含）以上的连锁经营商业企业（个体）及其分店（含加盟店）；
（四）零售经营场所建筑面积达到20平方米（含）以上的；
（五）有工商营业执照且有具体经营地址门牌号的固定经营场所的书报亭、电话亭、冷饮亭等建筑物的。
第八条 持有本人有效证件的残疾人员、军烈属、本市户籍低保人员，以及持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的本市户籍特困人员等特殊群体，在申请经营烟草制品时可以给予优先照顾，但仅限享受一次。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零售点：
（一）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二）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如流动摊点（车、棚、公厕）以及本规定第七条第五款规定之外的书报亭、电话亭、冷饮亭等临时建筑物的；
（三）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四）中、小学校校内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30米以内的；
（五）已被政府纳入拆迁规划且规划已经公布，政府明令禁止办理相关证照的；
（六）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卷烟类商品的区域，如党政机关办公楼内等区域；
（七）实际经营场所与工商注册地址不相符的；
（八）同一经营地址、门牌号内已办理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的；
（九）各类食品（批发）市场； 
（十）法律、法规、规章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
第十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证，应当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因合理布局所限，无法都给予行政许可的，应当根据受理的先后顺序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第十一条 本标准中的距离，应当从申请的经营店铺出入门口中央到最近零售点的店铺出入门口中央，沿着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定的行人所走的道路进行测量。如果有多个进出通道口，以相邻最近的两个出入口为准。
第十二条 本规定公布之日前,已取得许可证的零售点不受本规定约束。
第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修改时，与本规定有冲突的，按新修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瓦房店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0年2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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